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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1、发行股票数量：33,653,846 股 

2、发行股票价格：10.37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348,990,383.02 元 

4、募集资金净额：341,962,081.13 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1、股票上市数量：33,653,846 股 

2、股票上市时间：2023 年 2 月 16 日（上市首日），新增股份上市日公司股

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发行对象限售期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自 2023

年 2 月 16 日（上市首日）起开始计算。发行对象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票

亦应遵守上述股票锁定安排。锁定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执行。 

四、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不会导致

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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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上市公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万邦达、上市公司、

本公司、公司 
指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保荐人、主承销

商、东吴证券 
指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律师 指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会计师、审计机构、

验资机构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章程 指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本次发行、本次发行股票、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指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行为 

本报告书、本发行情况报告

书 
指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管理办法》 指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董事会 指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股东大会 指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

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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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Beijing Water Business Doctor Co., Ltd 

注册资本 80,309.5760 万元 

住    址 北京市朝阳区五里桥一街 1 号院 22 号楼 4 层 401 

股票代码 300055 

股票简称 万邦达 

上市日期 2010 年 2 月 26 日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 王飘扬 

董事会秘书 邓若男 

电    话 86-10-59621877 

电子信箱 waterbd@waterbd.cn 

经营范围 

环境保护工程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投资与资产管

理；专业承包；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机

械设备、电器设备、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

类易制毒化学品）、仪器仪表。（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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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面值为

人民币 1.00 元/股。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1 年 9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

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等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

关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审议关于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相关议案由非关联董

事表决通过。 

2021 年 10 月 12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通

过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议

案在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2022 年 6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

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等与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审

议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相关议

案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2022 年 12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

案》。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审议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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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相关议案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

过。 

2022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以及《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事宜有效期

的议案》。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议案在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

股东已回避表决。 

2、 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注册过程 

2022 年 7 月 13 日，万邦达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北京万邦

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深

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

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2 年 8 月 1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同意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705 号），同意万

邦达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3、 发行过程 

（1）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于 2023 年 1 月 16 日向参与认购的

投资者王飘扬发出了《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缴款通知书》”），通知投资者按规

定于 2023 年 1 月 17 日 15:00 前将认购款划至主承销商东吴证券指定的收款账

户。截至 2023 年 1 月 17 日 15:00 前，认购对象均已足额缴纳认股款项。 

根据 2023 年 1 月 17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证报

告》（大华验字[2023]000017 号），截至 2023 年 1 月 17 日止，东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营业部开立的账户已收到参与本

次发行的特定投资者缴纳的认购资金，金额总计为人民币 348,990,383.0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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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 月 17 日，东吴证券将扣除保荐机构保荐费和承销费后的上述认购

款项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发行人指定账户中。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验证报告》（大华验字[2023]000018 号），截止 2023 年 1 月 17 日

止，发行人已向王飘扬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33,653,846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

民币 348,990,383.02 元，扣除此前未支付的保荐承销费用 5,000,000.00 元后，实

际到位资金为人民币 343,990,383.02 元，均为货币资金。扣除其他与本次发行有

关的费用人民币2,028,301.89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341,962,081.13元。其中：

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33,653,846.00 元，余额人民币 308,308,235.13 元计入资本公

积。截至 2023年 1月 17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36,749,606.00 元，

股本为人民币 836,749,606.00 元。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进行。 

（四）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

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

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

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本次发行股票价格为 10.40 元/股。 

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价格将按以下办法作相应调整：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 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每股派息/现金分

红为 D，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P1，则： 

派息/现金分红：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9 

根据 2021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方案：以截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

本 803,095,76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元（含税），送红

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根据上述权益分派

实施情况，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10.40 元/股调整为 10.37 元/股。 

（五）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1 王飘扬 33,653,846  348,990,383.02 

合计 33,653,846 348,990,383.02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为 33,653,846 股，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

本的 30%，若以公司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803,095,760 股为基数，

即不超过 240,928,728 股，全部以现金认购。发行数量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

大会决议的有关规定，满足《关于同意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705 号）的相关要求，且发行股

数超过本次发行方案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 

（六）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证报告》（大华验字

[2023]000018 号），截止 2023 年 1 月 17 日止，发行人已向王飘扬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 33,653,846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348,990,383.02 元，扣除此前未支

付的保荐承销费用 5,000,000.00 元后，实际到位资金为人民币 343,990,383.02 元，

均为货币资金。扣除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2,028,301.89 元，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 341,962,081.13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33,653,846.00 元，

余额人民币 308,308,235.13 元计入资本公积。截至 2023 年 1 月 17 日止变更后的

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36,749,606.00 元，股本为人民币 836,749,60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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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证报告》（大华验字

[2023]000017 号），截至 2023 年 1 月 17 日止，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营业部开立的账户已收到参与本次发行的特定投

资者缴纳的认购资金，金额总计为人民币 348,990,383.02 元。 

2023 年 1 月 17 日，东吴证券将扣除保荐机构保荐费和承销费后的上述认购

款项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发行人指定账户中。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验证报告》（大华验字[2023]000018 号），截止 2023 年 1 月 17 日

止，发行人已向王飘扬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33,653,846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

币 348,990,383.02 元，扣除此前未支付的保荐承销费用 5,000,000.00 元后，实际

到位资金为人民币 343,990,383.02 元，均为货币资金。扣除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

的费用人民币 2,028,301.89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41,962,081.13 元。其中：

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33,653,846.00 元，余额人民币 308,308,235.13 元计入资本公

积。截至 2023年 1月 17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36,749,606.00 元，

股本为人民币 836,749,606.00 元。 

（八）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1、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情况 

按照《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公司已制定的《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 

公司已开立的募集资金监管账户情况如下： 

序号 账户名称 开户行 账号 资金用途 

1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银行 

北京城市副中心支行 
03005190947 

吉林化工园区绿色

循环经济资源综合

利用项目（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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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及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已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行、东吴证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九）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2023 年 2 月 6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公司出具

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

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十）发行对象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1 王飘扬 33,653,846  348,990,383.02 

合计 33,653,846 348,990,383.02 

本次发行的对象共 1 名，为王飘扬，为公司控股股东，构成关联关系。王飘

扬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 

最近一年，公司与王飘扬及其关联方未发生其它重大交易。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公司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

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王飘扬先生本次认购资金来源为合法、合规的自有资金或通过合法方式筹集 

的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关

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不存在发行人及其主要股东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

关方向认购对象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王飘扬 

类型 境内自然人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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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号码 1101081964******** 

获配数量 33,653,846 

股份限售期 36 个月 

（十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同意注册。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

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和

募集资金金额、发行股份限售期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证券法》、《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的认购资格及数量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发行人

股东大会相关决议，发行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符合《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

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十二）发行人律师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与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发行人本

次发行所涉及的缴款通知书、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创业板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发行

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以及发行人相关

股东大会、董事会通过的本次发行股票方案的要求，符合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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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2023 年 2 月 6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公司出具

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

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万邦达 

证券代码：300055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2023 年 2 月 16 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

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因本次发行取得的公司股份在限售期届满后减持还需

遵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交易所相关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

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若国家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对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限售期等有最新规定或监管意见，公司将按最新规定或监管意见进行相应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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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份变动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股） 

1 王飘扬 1 人民币普通股 30.08 241,540,282 178,455,277 

2 中节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 4.12 33,085,726 - 

3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人民币普通股 2.49 20,011,209 - 

4 毛家传 人民币普通股 1.41 11,314,913 - 

5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 1.34 10,774,950 - 

6 张建兴 2 人民币普通股 1.10 8,817,137 - 

7 
河北昊天能源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2 
人民币普通股 1.03 8,297,405 - 

8 刘建斌 人民币普通股 0.93 7,489,000 - 

9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

司－投连－创新动力 
人民币普通股 0.63 5,026,800 - 

10 西藏揽胜投资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 0.51 4,083,300 - 

合计 43.64 350,440,722 - 

注： 

1、王飘扬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37,940,370 股，通过资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3,599,912

股，合计持股 241,540,282 股，合计持股比例为 30.08%； 

2、上述股东中，河北昊天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张建兴，该两股东为

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 17,114,542 股，合计持股比例为 2.13%；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3 日出具的

《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10 名明细数据表》，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股）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1 王飘扬 1 人民币普通股 32.89 275,194,128 212,109,123 

2 
中节能资本控股有限公
司 

人民币普通股 3.95 33,085,7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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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
合 

人民币普通股 2.39 20,011,209 - 

4 毛家传 人民币普通股 1.80 15,060,334 - 

5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 1.29 10,774,950 - 

6 张建兴 2 人民币普通股 1.05 8,817,137 - 

7 
河北昊天能源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2 
人民币普通股 0.99 8,297,405 - 

8 刘建斌 人民币普通股 0.85 7,109,000 - 

9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
公司－投连－创新动力 

人民币普通股 0.60 5,026,800 - 

10 西藏揽胜投资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 0.49 4,083,300 - 

合计 46.30 387,459,989 - 

注 1：王飘扬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71,594,216 股，通过资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3,599,912 股，合计持股比例为 32.89%； 

注 2：上述股东中，河北昊天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张建兴，该两股东

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 17,114,542 股，合计持股比例为 2.04%； 

（三）本次发行前与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803,095,760 股；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将增

加至 836,749,606 股。公司股本结构具体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有条件限售股份 178,808,077 22.26 212,461,923 25.39 

无条件限售股份 624,287,683 77.74 624,287,683 74.61 

股份总数 803,095,760 100.00 836,749,606 100.00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803,095,760 股，其中王飘扬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37,940,370 股，通过资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3,599,912 股，合计持股

241,540,282 股，合计持股比例为 30.08%，为发行人控股股东；王飘扬为发行人

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结束后，王飘扬仍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王飘扬仍为上市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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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除董事长、总经理王飘扬外，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此

次认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变化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王飘扬 
董事长、董事、

总经理 
241,540,282 30.08 275,194,128 32.89 

苏国建 董事 272,800 0.03 272,800 0.03 

邓若男 
董事、董事会秘

书、副总经理 
- - - - 

宁长宇 
董事、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 
- - - - 

王金生 独立董事 - - - - 

李琪 独立董事 - - - - 

李潇潇 独立董事 - - - - 

吕晖 监事会主席 - - - - 

张卉 监事 98,600 0.01 98,600 0.01 

马骥驰 职工代表监事 99,000 0.01 99,000 0.01 

梁琪 副总经理 - - - - 

文武健 副总经理 - - - - 

 

（五）股份变动对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类别 

发行前（元/股） 发行后（元/股） 

2022年 1-9月 

/2022年 9月 30日 

2021年度 

/2021年末 

2022年 1-9月 

/2022年 9月 30日 

2021年度 

/2021年末 

基本每股收益 0.13 0.26 0.12 0.24 

每股净资产 6.23 5.90 6.39 6.06 

注 1：发行前数据按照公司 2021 年年度财务报告、2022 年三季度财务报告披露数据计算；  

注 2：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21 年度和 2022 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除以发行前当期的总股数加上新发行股数的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21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2 年 9 月 30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发行

前当期的总股数加上新发行股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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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财务会计信息 

（一）主要财务数据 

1、 合并资产负债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9月 30日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306,696.15 310,443.05 385,177.78 247,456.10 

非流动资产 450,710.57 414,768.34 269,109.59 468,658.99 

资产总额 757,406.72 725,211.39 654,287.36 716,115.10 

流动负债 182,763.05 125,633.97 100,903.70 82,222.42 

非流动负债 45,163.24 45,334.06 12,904.32 52,666.42 

负债总额 227,926.29 170,968.03 113,808.01 134,888.85 

股东权益 529,480.43  554,243.36 540,479.35 581,22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股东权益 
  500,590.77 510,443.68  534,485.18 573,357.86 

2、 合并利润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9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189,972.56 200,931.77 63,101.63 84,012.58 

营业利润 13,990.26 29,280.79 -42,266.53 3,182.78 

利润总额 13,822.20 29,586.69 -42,172.20 1,913.18 

净利润 12,397.42 27,535.73 -37,628.93 7,100.6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0,232.60 21,203.44 -37,500.25 7,461.72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03.35 10,858.94 -38,005.02 7,305.98 

3、 合并现金流量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9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458.39 30,028.54 21,277.44 6,452.3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375.51 93,776.48 -17,481.97 -27,654.0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72.10 -92,306.48 -9,398.84 6,1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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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383.19 31,465.30 -5,603.36 -15,056.32 

4、 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2年 

9月 30日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流动比率（倍） 1.68 2.47 3.82 3.01 

速动比率（倍） 1.34 1.82 1.63 2.18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

表）（%） 
30.09 23.57 17.39 18.84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4.05 2.70 0.90 0.88 

存货周转率（次） 9.30 13.58 2.24 1.1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53 0.35 0.25 0.07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股） 
-0.10 0.36 -0.06 -0.17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股） 
6.23 5.90 6.18 6.63 

注：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4、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2022 年 1-9 月为年化数据； 

5、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2022 年 1-9 月为年化数据； 

6、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股本总额； 

7、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股本总额； 

8、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期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额/期末股本总额；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 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总资产规模分别为 716,115.10 万元、654,287.36 万元、

725,211.39 万元和 757,406.72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资产中非流动资产占比较高，

且占比较为稳定，报告期各期末非流动资产分别为 468,658.99 万元、269,109.59

万元、414,768.34 万元和 450,710.57 万元，2020 年出现非流动资产和占比大幅下

降的原因系当年应收乌兰察布 PPP 项目的长期应收款重新划分为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应收款（该款项大部分于 2021 年 2 月收取），导致非流动资产大幅下降，流

动资产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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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主要由流动负债构成，占各期负债总额的比例分

别为 60.96%、88.66%、73.48%和 71.42%，报告期内随着公司资产和业务规模不

断扩大，与之对应的负债规模相应增长，整体负债结构较为稳定。 

2、 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母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18.84%、17.39%、23.57%和 30.09%，

基本保持稳定，且负债率水平合理，偿债能力较强。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3.01、3.82、2.47 和 1.68，公司 2020

年末的流动比率较 2019 年末有所上涨，主要系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增

加所致。公司资产变现能力和短期偿债能力维持良好，无重大不利变化。 

3、 营运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0.88、0.90、2.70 和 4.05，存货周转

率分别为 1.10、2.24、13.58 和 9.30。2021 年应收账款周转率与存货周转率增幅

加大，原因主要为公司当年一季度完成收购惠州伊斯科的重大资产重组，子公司

惠州伊斯科的石化新材料产品销售情况好，大部分销售为款到发货，导致发行人

的资产周转率上升。公司营运能力维持良好，无重大不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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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范力 

保荐代表人 王刑天、王永旭 

项目协办人 - 

项目成员 陈晨露、王思维、张彦拓、詹航 

办公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5 号 

联系电话 0512-62938523 

联系传真 0512-62938500 

（二）发行人律师：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张利国 

经办律师 何红梅、祝文龙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6 号新闻大厦 7-8 层 

联系电话 010-88004488 

联系传真 010-66090016 

（三）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梁春 

经办会计师 张二勇、赵卓然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楼 12 层 

联系电话 010-58350011 

联系传真 010-58350006 

（四）募集资金专户验资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梁春 

经办会计师 张二勇、赵卓然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楼 12 层 

联系电话 010-58350011 

联系传真 010-5835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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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承销商账户验资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梁春 

经办会计师 张二勇、赵卓然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楼 12 层 

联系电话 010-58350011 

联系传真 010-5835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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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公司与东吴证券签署了保荐协议，东吴证券指定王刑天和王永旭作为公司本

次发行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本次发行上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王刑天：保荐代表人，2004 年取得保荐代表人资格。曾担任汉钟精机（002158）

中小板 IPO 项目保荐代表人、万邦达（300055）创业板 IPO 项目保荐代表人、森

赫股份（301056）创业板 IPO 项目保荐代表人、万邦达（300055）2016 年非公

开发行项目保荐代表人、北方创业（600967）非公开发行项目保荐代表人。在保

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

业记录良好。 

王永旭：保荐代表人，2021 年取得保荐代表人资格。截至目前是“江苏剑牌

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IPO 项目”的申报在审企业的签字保荐代表人，曾担任国美通

讯（600898）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协办人，曾参与森赫股份（301056）创业板 IPO

项目、万邦达（300055）2016 年非公开发行工作。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

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认为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

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证券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东吴证券愿意

保荐发行人的证券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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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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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文件； 

2、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3、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报告； 

5、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6、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7、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及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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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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